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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

113年度自辦職前移地訓練 113年 6月 27日甄試錄取公告 

 

一、AI科技暨短影音行銷實務(大園)第 1期第二次甄試 

    正取：10人，備取：0人，報到日期：113年 7 月 1日，報到地點：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 1  

     18 號（桃園市大園區老人文康綜合活動中心 2樓電腦教室），承辦人電話：03-4855368分 

     機 1616方先生 

■正取名單 

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

154490015 吳○靜 154490033 葉○雄 

154490025 蔡○達 154490034 黃○勇 

154490027 魏○月 154490035 王○霞 

154490029 黎○鳳 154490036 伍○紅 

154490031 楊○榆 154490038 張○善 

※總成績須達六十分以上始得錄訓為原則，本次甄試最低錄取分數為 61.8 分。 

 

二、錄訓決定及成績複查 
(一) 依筆試、口試成績計算總成績及名次後，依序錄訓。如總成績同分者，以筆試成績

高者優先錄訓；總成績及筆試成績皆同分者，以口試評量項目配分最高之得分較高

者優先錄訓；未參加筆試或口試者，不予錄訓。 

(二) 公告錄訓之正取名單應依准考證號碼排序、備取名單則依總分高低由上至下依序排

序。 

(三) 應試者對於試題若有疑義，應於甄試結束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、以及對於甄試結果

有異議欲申請成績複查或申訴者，應於甄試結果公告日起三個工作日內，檢具正確

之個人姓名、聯絡電話及地址等相關資料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提出；逾期提出

者，不予受理。 

(四) 應試者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申請閱覽、提供各細項分數、複印答案卷(卡)或評審表，

亦不得要求告知試題命製人員及監評人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。 

一、 報到流程 

(一) 0930-1100新生報到(請依指定地點辦理報到程序) 

(二) 1100-1300各班導師環境介紹、午餐 

(三) 1300-1500新生訓練(含津貼說明與勞保加保權益說明) 

(四) 1500-1630導師時間(於各班級教室) 

本分署保有當日報到流程調整之權利，請依本分署通知為準。 

二、 報到注意事項 

(一) 請各班正取人員於報到當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指定教室辦理報到。屆時請攜帶「身

分證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、「半身相片 1 吋 4 張」、「個人私章」、「原子筆」。非自

願離職者請攜帶就業服務中心(站)協助開立之職業訓練推介單(含給付收據共 6

張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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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請正取人員應依規定時間及地點，備妥應備文件辦理報到事宜，逾時或未依規定辦

理報到或遞補者，視同放棄參訓資格。報到時間結束尚有缺額時，分署得依備取順

序通知遞補。 

(三) 倘正取人員欲參訓但無法於報到當日前來報到，請務必於報到當日下午 4 點前(俾

辦理勞保加保作業)依照請假規定傳真請假證明文件至本分署(傳真電話：03-48559

73)，並來電確認資料送達與否(承辦人方先生 03-4855368分機 1616)，以確保參訓

資格。 

(四) 報到人數若未達原訂招訓人數二分之一(含)以上，本分署得不予開班。 

 

 

 


